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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2年5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达成，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56名，可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42,495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421,966,015股的0.1523%。

表决结果：赞成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联董事陈礼文先生为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故回避对

本议案的表决。 结果为通过。

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全文。

特此公告。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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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2年5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召集，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达成，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56名，可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42,495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421,966,015股的0.1523%。 公司监事会对涉及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

象进行核查后认为，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数量和人员的确定符合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激励

对象解除限售的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董事会为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全文。

特此公告。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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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或称“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第一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达成，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56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42,495股，

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421,966,015股的0.1523%。

●本次限制性股票在后续办理完成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前，公司还将发布相关提示公告。

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

2021年2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及《关

于提请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1年2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021年2月26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名单的

议案》及《关于提请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2021年3月2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确定股权激励权益授予日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021年4月19日，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

票登记手续，并于2021年4月21日披露了公告。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人数为59人、授予价格10.57元、授

予数量为1,503,000股。

二、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达成的情况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截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召开之日，公司2021年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批限制性

股票解锁条件已达成，具体情况如下：

解除限售条件 解锁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

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12个月内

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

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其他情形；

（7）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锁条

件。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以2019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21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

低于20%（含本数）。

注：以上“净利润”指标均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

除股权激励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以2019年经审计并剔除股权激励支付

管理费用净利润270,463,279.71元为

基数，公司2021年经审计并剔除股权激

励 支 付 管 理 费 用 净 利 润 为

445,580,702.98元，较2019年的增长率

为64.75%，高于20%，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考核结果 合格 不合格

标准等级 优秀（A） 良好（B） 一般（C） 差（D）

个人解除限售

比例

100% 90% 80% 0

除 3名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外 ， 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限

制性股票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

56名，均达到100%解除限售要求，可解

除限售股份共计642,495股。

综上，董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批解除限售的条件已经达成，且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办理第一批限制性股票解锁的相关事宜。

三、本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情况

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在解锁条件达成后，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不超过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0%。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56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42,495股，占公

司目前股本总额421,966,015股的0.1523%。

四、独立董事关于限制性股票解锁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现公司存在《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已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包括公司层面业绩条件

与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条件等），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限

制性股票的限售安排、解除限售等事项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对解除限售的决策程序符合激励计划和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

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五、监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解锁的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1年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发表审核意见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成就已经达成，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

励对象共56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42,495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421,966,015股的0.1523%。公司监事会对涉及

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进行核查后认为，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数量和人员的确定符合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董事会为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六、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锦天城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其解除限售条件业已成就，符合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解锁事项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并按照相关规定统一办理有关解锁事宜。

特此公告。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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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0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9,068,1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86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基于上海市疫情防控要求并结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监管政策，本次股东大会以通讯

方式召开，并采用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董事长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李成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913,893 99.9355 137,560 0.0575 16,685 0.0070

2、 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913,893 99.9355 137,560 0.0575 16,685 0.0070

3、 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913,893 99.9355 137,560 0.0575 16,685 0.0070

4、 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913,893 99.9355 137,560 0.0575 16,685 0.0070

5、 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008,323 99.9750 59,515 0.0249 300 0.0001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912,693 99.9350 137,560 0.0575 17,885 0.0075

7、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1年度报酬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报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902,278 99.9306 140,660 0.0588 25,200 0.0106

8、 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1年度报酬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报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900,678 99.9300 140,460 0.0588 27,000 0.0112

9、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930,278 99.9423 137,560 0.0575 300 0.0002

10、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927,378 99.9411 138,060 0.0577 2,700 0.0012

11、 议案名称：《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913,893 99.9355 137,560 0.0575 16,685 0.0070

12、 议案名称：《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

回购价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978,878 99.9627 89,260 0.0373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978,878 99.9627 89,260 0.0373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905,078 99.9318 137,560 0.0575 25,500 0.0107

1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930,578 99.9425 137,560 0.0575 0 0.0000

16、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707,005 99.4307 1,360,833 0.5692 300 0.0001

17、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707,005 99.4307 1,360,833 0.5692 300 0.0001

18、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426,985 99.3135 1,360,833 0.5692 280,320 0.117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

2,026,193 92.9260 137,560 6.3088 16,685 0.7652

2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2,026,193 92.9260 137,560 6.3088 16,685 0.7652

3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2,026,193 92.9260 137,560 6.3088 16,685 0.7652

4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2,026,193 92.9260 137,560 6.3088 16,685 0.7652

5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2,120,623 97.2567 59,515 2.7295 300 0.0138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2,024,993 92.8709 137,560 6.3088 17,885 0.8203

7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2021年度报酬执行情

况及2022年度报酬方案

的议案》

2,014,578 92.3933 140,660 6.4510 25,200 1.1557

8

《关于监事2021年度报

酬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

报酬方案的议案》

2,012,978 92.3199 140,460 6.4418 27,000 1.2383

9

《关于2022年度申请银

行授信的议案》

2,042,578 93.6774 137,560 6.3088 300 0.0138

1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委托理财的议

案》

2,039,678 93.5444 138,060 6.3318 2,700 0.1238

11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2,026,193 92.9260 137,560 6.3088 16,685 0.7652

12

《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

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议

案》

2,091,178 95.9063 89,260 4.0937 0 0.0000

13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减资议案》

2,091,178 95.9063 89,260 4.0937 0 0.0000

14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

2,017,378 92.5217 137,560 6.3088 25,500 1.1695

15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2,042,878 93.6912 137,560 6.3088 0 0.0000

16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 有关条款

的议案》

819,305 37.5752 1,360,833 62.4110 300 0.0138

17

《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 有关条款的

议案》

819,305 37.5752 1,360,833 62.4110 300 0.0138

18

《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

议事规则〉 有关条款的

议案》

539,285 24.7329 1,360,833 62.4110 280,320 12.856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审的全部案均已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俞铖、洪长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405

证券简称：动力源 编号：

2022-026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工会于近日组织召开的第八届职工代表监事选举会议决议，推选李勣女

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李勣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的其他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21日

附：李勣女士简历

李勣女士，1979年出生， 中共党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学士，2002年至今就职于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

心、通用产品部、通用业务线。

证券代码：

600405

证券简称：动力源 公告编号：

2022-027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 8�号公司 30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9,894,4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39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振亚先生主持，会议符合法律、

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董事田常增委托董事胡一元出席并表决，独立董事朱莲美、苗兆光通讯表决；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胡一元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和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83,440 99.9862 10,903 0.0136 100 0.0002

2、 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83,440 99.9862 10,903 0.0136 100 0.0002

3、 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83,440 99.9862 10,903 0.0136 100 0.0002

4、 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83,440 99.9862 10,903 0.0136 100 0.0002

5、 议案名称：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83,440 99.9862 10,903 0.0136 100 0.0002

6、 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83,440 99.9862 10,903 0.0136 100 0.0002

7、 议案名称：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83,440 99.9862 10,903 0.0136 100 0.000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8.01

选举何振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79,768,045 99.8417 是

8.02

选举胡一元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79,768,045 99.8417 是

8.03

选举何昕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79,768,045 99.8417 是

8.04

选举何小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79,768,045 99.8417 是

8.05

选举王新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79,768,045 99.8417 是

8.06

选举杜彬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79,768,045 99.8417 是

8.07

选举季桥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79,768,045 99.8417 是

8.08

选举李志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79,768,045 99.8417 是

8.09

选举许国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79,768,044 99.8417 是

2、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选举郭玉洁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

事

79,876,045 99.9769 是

9.02

选举吴永利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

事

79,876,045 99.976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14,558,9

94

99.9244 10,903 0.0748 100 0.0008

2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14,558,9

94

99.9244 10,903 0.0748 100 0.0008

3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14,558,9

94

99.9244 10,903 0.0748 100 0.0008

4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14,558,9

94

99.9244 10,903 0.0748 100 0.0008

5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

14,558,9

94

99.9244 10,903 0.0748 100 0.0008

6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14,558,9

94

99.9244 10,903 0.0748 100 0.0008

7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

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4,558,9

94

99.9244 10,903 0.0748 100 0.0008

8.01

选举何振亚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4,443,5

99

99.1324

8.02

选举胡一元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4,443,5

99

99.1324

8.03

选举何昕先生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443,5

99

99.1324

8.04

选举何小勇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4,443,5

99

99.1324

8.05

选举王新生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4,443,5

99

99.1324

8.06

选举杜彬先生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443,5

99

99.1324

8.07

选举季桥龙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443,5

99

99.1324

8.08

选举李志华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443,5

99

99.1324

8.09

选举许国艺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443,5

98

99.1324

9.01

选举郭玉洁女士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14,551,5

99

99.8737

9.02

选举吴永利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14,551,5

99

99.873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7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 1-9�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表决事项。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光、邢靓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405

证券简称：动力源 编号：

2022-028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14:00在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8号公司3楼309会议室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选举出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及监事。 随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当日16:00在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8号公司3楼

309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以及相关材料于2022年5月20日以邮件、通讯

的方式发出。 公司董事何振亚、何昕、胡一元、何小勇、王新生、杜彬及独立董事季桥龙现场出席会议并表决，独立董事许国艺、李志

华通讯表决。 公司监事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何振亚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何振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何昕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经公司董事长提名，会议审议选举公司董事会各委员会委员，各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1、战略委员会：何振亚、何昕、胡一元、许国艺、李志华、季桥龙；

2、提名委员会：季桥龙、何振亚、李志华；

3、审计委员会：许国艺、胡一元、季桥龙；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志华、许国艺、王新生；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会议聘任胡一元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聘任赵权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聘任何昕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的议案》

会议聘任胡一元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聘任王新生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杜彬先生、何小勇先生、高洪卓先生、李传平先生、葛炳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九）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北京科耐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拟向华夏银行北京京广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人民币1,100万元， 授信期限不超过三年，北

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我公司以不动产抵押向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反担保。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附第八届董事会高管名单：

何昕先生，1983年出生，2007年至2009年澳大利亚墨尔本迪肯大学金融学/国际商务管理专业双硕士学位；2010年至2014年

在东海证券研究所担任研究员；2014年至2015年在东兴证券研究所担任研究员；2015年至2017年在华泰证券研究所担任高级研

究员；2018年至今在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总裁助理、战略管理部总监、光储业务线副总经理。

胡一元先生，1974年出生，硕士，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曾任合肥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合肥协力仪表有限

公司财务部经理，荣事达合资公司分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监，美的荣事达营销公司财务经理，美的集团洗衣机事业部工厂财务经理，

重庆美意电器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安徽省鸿迅电信设备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9年至今担任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王新生先生，1974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1996年至2003年任职于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现中核集团中国核电工程公司）

院办公室职员，2005年至2006年曾任远大空调有限公司北京事务所总经理助理、营销流程部部长，2007年至今于北京动力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营销中心综合管理部经理、人力资源部总监、副总经理、董事。

杜彬先生，1975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注册高级能源管理师、高级能源审计师、高级能源评估师。 国家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

理促进中心专家组成员，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电力需求侧管理标委会专业委员，亚行（ADB）能源项目咨询顾问。 曾任佳软（集

团）公司销售中心总经理，历任泰豪科技电力软件事业部副总经理，配电自动化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电能服务事业部总经理等职

务。 现任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何小勇先生，1977年出生，2000年至2003年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获科学技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2003年至2006年在

TCL集团多媒体电子事业本部先后担任项目经理、 产品管理经理；2006年至2009年在ELTEK易达电源设备深圳研发中心担任项

目管理经理；2009年3月至今在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担任项目管理部经理、研发总监、海外市场总监、副总经理。

高洪卓先生，1967年出生，中共党员，东北师范大学公司管理专业本科、学士学位，2001年1月至2005年11月，任北京动力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东北大区总经理；2005年11月至2006年6月，任营销中心通信产品部副总经理；2006年7月至2009年1月

任营销中心通信产品部总经理，2009年1月至2012年2月任营销中心东北大区总经理；2012年3月至2013年4月任北京动力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销售中心总监。 2013年4月至今任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传平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矿业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大专学历，1987年至1989年任徐州徐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艺部工

艺员，1989年至1992年任徐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艺部经理，1992年至1999年任深圳徐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1999年

至2003年任天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经理，2003年至2006年7月任深圳格卢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6年8月至

2019年任北京迪赛奇正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副总，现任安徽动力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葛炳东先生，1973年出生，1992年至1996年内蒙古农业大学获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学士学位，1996年至2008年在北京第一通

用机械厂，历任工艺工装设计室主任、压力容器分厂厂长及转制后的京城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兼运营

部经理，2008年至今在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总裁办主任、副总经理，北京动力源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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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5月20日以邮件及通讯形式送达每位监事。

（三）会议于2022年5月20日17: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出席监事三人，实际出席监事三人。

（五）监事郭玉洁、吴永利、李勣出席了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举手表决方式，对下述议案进行表决：

（一）审议《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选举郭玉洁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郭玉洁女士，1970年出生，中共党员，西安交通大学MBA，正高级经济师，曾任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6年5月起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叁 票同意、 零 票反对、 零 票弃权，表决结果 通过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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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0日16:00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胡一元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赵

权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关职责。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胡一元先生，1974年出生，硕士，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曾任合肥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合肥协力仪表有限

公司财务部经理，荣事达合资公司分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监，美的荣事达营销公司财务经理，美的集团洗衣机事业部工厂财务经理，

重庆美意电器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安徽省鸿迅电信设备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

事会秘书。 胡一元先生已于2014年11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五十七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

具备担任董事会秘书必需的专业知识，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的要求。

赵权女士，1990年出生，双学士，曾任天津光电高斯通讯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天津华彩信和电子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北京晓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赵权女

士暂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承诺尽快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相关规定的要求。

胡一元先生、赵权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8号

电话：010-83681321

传真：010-63783054

邮箱：hyy@dpc.com.cn；zhaoquan@dpc.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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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

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反担保对象：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本次反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100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反担保余额：0

●本次担保类型：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因经营发展需要，北京科耐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耐特” ）向华夏银行北京京广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人民币

1,100万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三年。为保证科耐特申请授信及贷款，委托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担保” ）

为上述授信和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力源” ）拟为上述融资向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反担保，同时，动力源拟使用不动产作为抵押物向中关村担保提供反担保。

（二）上市公司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本次担保

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相关不动产抵押事项已经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授权董事会使用不动产作为抵押物向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和担保，详情请见于2022年1月21日、2022年2月8日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的公告《动

力源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抵押反担保和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2）。

二、债务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科耐特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5月25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8号423室（园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7754671674

法定代表人：田常增

注册资本：25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电力电子产品所用接插件（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五金交电、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仪器仪表、环保设备；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3月31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2,804.80 2,834.55

负债总额 1,388.91 1,410.3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0.21 200.21

流动负债总额 1,388.91 1,349.29

净资产 1,415.88 1,424.21

营业收入 3,649.35 184.31

利润总额 230.73 8.29

净利润 231.62 8.33

三、反担保债权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9年12月16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2号院7号楼4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002397338

法定代表人：杨荣兰

注册资本： 496,300万元

经营范围:融资性业务担保：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及其他融资担保业务。 监管

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债券担保、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与担保

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投资。（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关联关系：中关村担保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3月31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092,083.52 1,080,993.74

负债总额 469,153.09 449,900.6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441,864.64 422,772.39

净资产 622,930.43 631,093.10

营业收入 72,383.84 15,798.03

利润总额 43,312.53 10,557.98

净利润 29,191.42 8,268.50

四、保证反担保的主要内容

动力源将自有的位于丰台区科学城星火路8号园区的土地使用权 （土地证号： 京丰国用2005第000815号， 使用权面积

9308.65平方米）及地上建筑物（房产证号：X京房产证丰字第096865号，建筑面积14662.85平方米）作为抵押物，具体抵押期限与

该笔科耐特贷款产品期限相同。

北京科耐特科技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北京京广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人民币1,100万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三年，中关村担

保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为该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我公司为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具体权利义务由双方签订的《最高

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

五、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及意见

1、公司董事会意见

反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融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北京科耐特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关

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反担保风险可控，不会为公司增加不可控制的信用风险和经营风险，公司

提供反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科耐特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事项有利于支持公司下属公司

业务发展需要，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该项议案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本次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1,144.91万元、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40,644.91万元，上述数额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45.33%、44.78%。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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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14:3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市花路10号东方嘉盛大厦6楼

3、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孙卫平女士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01,669,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37,146,929股的74.1316%%。（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38,101,429股，其中

公司已回购库存股份数量为954,500股，该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206,3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04%。

（二） 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01,480,4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3.9939%%。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7,5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8%%。

（三） 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88,800股，占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188,800股，占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1377％。 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

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1,66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1,66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1,66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1,66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1,66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1,48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1％；反对17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7969％；反对17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20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1,6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183%％；反对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1,6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183%％；反对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拟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1,66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1,6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183%％；反对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1,66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1年度薪酬考核结果及2022年考核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回避 101,406,400�股，同意26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3%％；反对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183%％；反对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王振，王以璇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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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增加议案的情况：2022年5月9日，公司控股股东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工起重集

团” ）提议公司董事会在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增加《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经核查，重工起重集团的提案

程序及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并于2022年5月10日发出《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公告编号：2022-047）。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会议没有出现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15: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大连华锐大厦十三楼国际会议厅（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169号）。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过半数董事推举的董事田长军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18,899,533股， 占公司总股本

1,931,370,032股的63.1106%。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00,880,7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177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018,7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33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17,085,13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8511%；反对1,662,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364%；弃权15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总数的0.01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6,204,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9305%；反对1,662,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54%；弃权15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441%。

2.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17,085,13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8511%；反对1,662,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364%；弃权15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总数的0.01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6,204,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9305%；反对1,662,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54%；弃权15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441%。

3.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217,085,13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8511%；反对1,662,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364%；弃权15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总数的0.01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6,204,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9305%；反对1,662,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54%；弃权15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441%。

4.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17,085,13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8511%；反对1,662,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364%；弃权15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总数的0.01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6,204,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9305%；反对1,662,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54%；弃权15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441%。

5.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7,237,23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8636%；反对1,662,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36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6,356,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746%；反对1,662,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7,085,13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8511%；反对1,662,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364%；弃权15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总数的0.01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6,204,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9305%；反对1,662,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54%；弃权15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441%。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7,237,23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8636%；反对1,662,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36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6,356,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746%；反对1,662,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选举孟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

增补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同意1,217,237,23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8636%；反对1,662,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36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6,356,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746%；反对1,662,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21年度述职报告。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包敬欣、穆晓霞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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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2年5月13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

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2年5月20日在大连华锐大厦十三楼国际会议厅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

8名。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过半数董事推举，

会议由公司董事孟伟先生主持。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孟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增补孟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 增补后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4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孟伟，委员：田长军、朱少岩、杨波、孙元华

2.提名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杨波，委员：孟伟、王国峰

3.审计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唐睿明，委员：张树贤、孙元华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张树贤，委员：唐睿明、王国峰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附：孟伟先生简历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附：孟伟先生简历

孟伟先生，1968年4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学位，高级政工师，工程师。曾任瓦房店轴承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董事、党

委副书记；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 现任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

孟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权，除上述在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3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